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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法治理论与实务》

内容概要

《农村法治理论与实务》教材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农村法治现实为背景，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论述了农村法治的概念、意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农村法治的路径选择；IFCT中国农村
法治的历程，分析了中国农村法治的现状与成因；系统介绍了我国农业法、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农村
土地管理、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民政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教育文化管理、农村交通管理、农
村法律服务管理、农村司法及纠纷处理等法律制度；着重探讨了如何运用农业农村法律法规来管理农
村事务和农民的权益维护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本教材既可以作为普通高校、成人
高校和党校干部培训教材，也可作为法律工作者和农业管理干部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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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农村法治建设的一般理论第一节 农村法治概述一、法治的概念二、农村法治的基本含义
三、农村法治建设的意义第二节 农村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一、法制统一原则二、公平原则三、国家适
度干预原则：四、可持续发展原则第三节 农村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一、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模式二、
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术语与重要概念阅读书目思考题第二章 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的历史进
程第一节 中国农村走向法治的历程一、中国法治历程二、中国农村法治发展历程第二节 中国农村法
治现状与成因一、中国农村法治现状二、目前农村法治建设滞后的原因分析第三节 中国农村法治建设
对策一、整合农村法治资源和国家法治资源二、健全农村治理法律制度三、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四、建
立和完善适合农村特点的纠纷解决机制五、加强农村基层组织法制建设六、加强在农村的法制宣传教
育，做到“普法到位”主要术语与重要概念阅读书目思考题案例分析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概述第一节 农业法的概念与立法意义一、农业法的概念二、农业法立法意义三、美国、日本、欧盟
农业法概况四、我国农业法概况第二节 我国农业法的基本原则与农业发展目标一、农业法的基本原则
二、农业发展目标第三节 各级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职责一、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认真实施《农业法》二
、国家对农业发展的奖励三、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主要术语与重要概念阅读书目思考题案例分析第四
章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第一节 农村社会组织概述一、社会组织概述二、农村组织概述第二节 农村政权
组织制度一、新中国乡、镇政权组织制度的历史演变第五章 农村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第六章 农村社会
保障法律制度第七章 农村民政管理制度第八章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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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3.对如何使用保养和使用土地作出了规定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用地质量退化的严重问
题，其中不合理的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是造成土地质量退化的重要因素。《农业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保养耕地，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增加使用有机肥料
，采用先进技术，保护和提高地力，防止农用地的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4.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
在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方面的责任当前，水土流失是我国土地资源遭到破坏的最常见的地
质灾害。《农业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预防和
治理水土流失。从事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并负责治
理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地。国
务院和沙化土地所在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制定防沙治沙规划，并组织实施
。”5.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在保护林地、草原、水域及野生动物资源等方面的责任《农业法》第六十
条规定：“国家实行全民义务植树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群众植树造林，保护林地
和林木，预防森林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制止滥伐、盗伐林木，提高森林覆盖率。国家在天然林保
护区域实行禁伐或者限伐制度，加强造林护林。”《农业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草原的保护、建设和管理，指导、组织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建设人工草
场、饲草饲料基地和改良天然草原，实行以草定畜，控制载畜量，推行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
保护草原植被，防止草原退化沙化和盐渍化。”6.确立了国家退耕还林制度以及对农民提供补助制度
《农业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烧山开垦以及开垦国家禁止开垦的陡坡地，已经
开垦的应当逐步退耕还林、还草。禁止围湖造田以及围垦国家禁止围垦的湿地。已经围垦的，应当逐
步退耕还湖、还湿地。对在国务院批准规划范围内实施退耕的农民，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助。”
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任务3.64亿亩①，其中退耕还林1.39亿亩，荒山荒地造林2.05
亿亩，封山育林20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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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法治理论与实务》是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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